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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折旧是指企业所拥有的房屋、建筑物、设备在使

用过程中，因其价值逐渐损耗，需将这部分价值计入到成本费

用中的财务处理行为。企业选用折旧方法的合理与否影响到

产品成本计算的正确与否。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CAS4）的规

定，企业可采用的折旧方法包括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年数

总和法、双倍余额递减法等。然而，当前国内大多数企业在选

用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时并未认真考虑自身的经营特点，普遍

采用的是年限平均法，其中有些使用年限平均法与企业的实

际并不相符，造成产品成本计算数据失实。因此，如何选用合

理的折旧方法，是制造型企业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一、固定资产折旧相关知识概述

1. 固定资产折旧的含义及特性。关于固定资产折旧的表

述有多种。有人认为，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固定资产使用中价值

逐渐损耗、减少的现象；也有人认为，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在一

定期限内系统地将其成本价值分次计入营业成本费用的过

程。我国 CAS4第十四条给出了相对完整的固定资产折旧的

定义：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

对应计折旧额进行系统分摊。

制造型企业拥有的固定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建筑物、设备

等。为取得固定资产所发生的支出属于资本化支出。生产设备

作为生产工具，它不同于原材料即生产对象，在生产使用中其

全部价值是一点一点地、逐渐地被损耗，直至报废不能使用。

固定资产需要经历较长的时期而不是一次性地被损耗掉。由

此决定了固定资产折旧必须是将其损耗的价值分期计入到成

本费用中，而不能一次性地全部计入。

2. 固定资产折旧应考虑的因素。在固定资产使用期间，

需分期计提折旧。折旧额计提多少应考虑固定资产原值、净残

值及使用年限。任何一项固定资产在寿命到期报废时，总有一

小部分残余价值。同时，在进行报废处理时也会发生现场清理

费。实际上，为使用该项固定资产而发生的支出是由其原值即

买价和清理费所构成。基于上述考虑，整个使用期间，固定资

产折旧总额应等于原值加上清理费用再减去残余价值。每一

期计提折旧额多少取决于折旧方法的选取。

二、不同折旧方法的比较

1. 不同折旧方法的特点。

（1）年限平均法的特点。年限平均法要求在固定资产使用

年限中分期等额计提折旧。这一特点决定了使用年限为 N年

的固定资产，其每年的折旧额为折旧总额（原值减净残值）的

1/N，故其年折旧率为 1/N。其计算公式为：

年折旧额=计提基数伊年折旧率=（原值-净残值）伊1/N

（2）工作量法的特点。工作量法在使用中要求企业对固定

资产的寿命采用工作量（如工时量）进行估计，由此确定每单

位工作量应计提的折旧额。其计算公式为：

单位工作量应计提的折旧额=（原值-净残值）/估计工作

总量

年折旧额=单位工作量应计提的折旧额伊年实际工作量

从上式可知，各会计期间折旧额计提的多少取决于当期

的实际工作量，若企业各期工作量差异较大，会导致各期计提

的折旧额波动。当期工作量越高，往往也意味着固定资产的使

用程度更高，其价值损耗程度越大。因此，这种方法计提的折

旧额能更真实地反映固定资产的价值损耗情况。

（3）双倍余额递减法的特点。双倍余额递减法是一种加速

折旧法，要求在固定资产使用期间，从第 1期至第 N-2期，各

期折旧率为直线法折旧率的双倍，即 2/N；最后两期的折旧采

用直线法计提，折旧率为 1/2。其计算公式为：

1至 N-2期：年折旧额=期初折余价值伊2/N

N至 1-N期：年折旧额=（原值-前N-2期已提折旧额-

净残值）/2

从上式可知，因折余价值逐年递减，折旧率相同，故折旧

额逐年递减，固定资产的大部分价值集中在整个使用寿命的

前期计入成本费用中。

（4）年数总和法的特点。年数总和法也是一种加速折旧

法，其年折旧率是依据当期的尚可使用年限占各期的尚可使

用年限之和的比例确定。其计算公式为：

年折旧额=（原值-净残值）伊年折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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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式可知，因各期的计提基数相同，折旧率逐年递减，

故折旧额也逐年递减。与双倍余额递减法一样，固定资产的大

部分价值集中在整个使用寿命的前期计入成本费用中。

2. 不同折旧方法之对比。上述四种折旧方法中，年限平

均法通俗易懂，核算简便，使用的企业比较多。根据这种方法

计算出来的固定资产有效使用期内各年度或月份提取的折旧

额相等，这样企业产品成本稳定，并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它适

用于各年生产量相对稳定的企业。

工作量法是按照计算期内固定资产的预计完成的工作量

来计提折旧的一种方法。与直线法相比，工作量法这一假定是

合理的，因为有形损耗比无形损耗更为重要。若某项资产在年

度内没有使用，就不应计提折旧费用。

实质上，工作量法是年限平均法的补充和延伸，它以工作

量近似地估计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其准确程度直接影响到

折旧额计提的准确程度。企业采用此方法必须对各项固定资

产的性能特点有专业深入的认识。

固定资产折旧要解决的问题是：各期计提的折旧额要与

固定资产的价值损耗程度基本保持一致，使其尽量与实际相

符。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同属于加速折旧法，主张采

用加速折旧法的一个主要依据是认为固定资产的服务价值是

逐年递减的，特别是生产设备，其生产效率降低会造成人工成

本升高以及材料使用方面的浪费，这说明固定资产的原始价

值在早期获取收益过程中所损耗掉的要比后期大，因此早期

折旧费应大于后期。

三、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应用现状与问题分析

当前各行业在选用固定资产折旧政策上，大多并未充分

考虑折旧额与固定资产价值损耗程度的一致性，绝大多数不

同经营性质的企业采用的是直线法，净残值率通常选择为 5%

或 10%。这样是否合理呢？

笔者认为，折旧的根本目的是如实反映固定资产的损耗

价值。因此，判断选用某一种折旧方法是否合理，关键是看其

是否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不同性质的企业，其生产经营状况

不尽相同，有的日常生产任务繁重，固定资产的使用处于高负

荷的状态之中；而有的生产任务不饱和，固定资产利用率不

高。此外，同一企业不同经营周期的生产任务量会存在差异，

甚至起伏较大，对设备的使用损耗也会出现较大的差异。

因此，对于固定资产净残值率统一设定为 5%或 10%，就

显得有些不切合实际，应该针对不同类别的固定资产逐项进

行分析。因为每一类固定资产寿命期结束时的残余价值会受

多种因素如市场环境、技术革新等的影响。

如何合理选择折旧政策，这是当前企业在固定资产管理

方面普遍面临的问题，选择的科学、合理与否必然会对企业产

品成本计算的准确性造成影响。同时，现行会计准则在固定资

产折旧政策方面能否结合不同企业及不同类型固定资产做出

一些改变，使企业能灵活地选择更切合自身情况的折旧政策，

这同样是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四、改进建议

1. 不同行业企业使用折旧政策的改进建议。企业运用折

旧方法应结合行业的特殊性及自身特点进行科学合理的选

择。有的行业属于新兴行业，市场高速成长；有的行业进入成

熟期，市场发展缓慢或停滞；有的行业属于夕阳产业，市场不

断萎缩，不同行业的企业应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折旧政策。例

如，家用电器业，技术已比较成熟，整个市场需求量变化不大，

各期生产稳定，应考虑使用直线法；服装业通常属于季节性产

业，一年内各期生产起伏较大，可考虑使用生产量法，这样更

能反映设备的真实寿命；重工业的航空、钢铁等产业，其生产

设备的负荷较重，早期生产效率高，价值损耗严重，到后期生

产效率下降，其价值所剩无几，价值损耗逐年下降，企业可选

择加速折旧法。企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基于生产规模的变

化，是否可相应调整折旧政策，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2. 不同类别固定资产选用折旧政策的改进建议。同一企

业拥有不同类别的固定资产，按其用途分为房屋建筑物、生产

设备、动力设备、办公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等。不同类型的固定

资产，其价值损耗的特点是不同的。

房屋建筑物如办公大楼、生产厂房、职工住宅、生活设施

等，不管其是使用还是闲置，因其价值的损耗主要来自墙体

结构如钢筋水泥的自然损耗，对于这类资产应考虑选用直线

法；交通运输设备的小汽车、卡车等，目前规定是用年数表示

寿命，不管其使用程度，只要年数到期，就报废处理，我们认

为这样处理有所不妥。交通运输设备的行驶里程数实际上就

是工作量，我们认为对此类资产的折旧采用工作量法比较合

适，这样可保证折旧额的计提与资产的使用程度相一致。生

产设备、动力设备及办公设备，其使用程度通常与业务量相

关，各期业务量平稳，应考虑采用直线法，若业务量波动较

大，可考虑采用工作量法或加速折旧法。

此外，净残值率的估计对于不同资产不应一概而论，应结

合固定资产的历史成本和未来寿命到期的市场价值加以综合

考虑。如房屋建筑物，这类资产较为特殊，随着时间的推移，其

市场价值可能有升值空间，即便会计寿命结束时也可能具有

一定的市场价值，估计其净残值率时，笔者认为应以预计市场

价值占历史成本的比例为基准加以调整。笔者的想法是，现行

会计准则能否针对不同企业和不同固定资产在选用折旧政策

上做出一些改变，在保证基本统一规范的前提下，促使企业能

更为灵活地选用折旧政策，这样更有利于提高其成本计算的

准确性，为成本分析与控制的有效性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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